台山市中医院信息系统运维服务考核协议
	序号
	考核内容
	备注

	1
	1. 考核方式：按年考核。由医院各使用科室在每年运维合同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本年度的考核结果，考核结果仅需提供扣分情况，签字确认后书面提交给信息管理股，以此作为依据进行费用支付，全院使用信息系统的各科室及人员均为考核人，未提交则视为无扣分。
	　

	2
	2. 考核人：全院使用信息系统的各科室及人员。
	　

	3
	3. 考核细则：
	　

	3.1
	（1）提供7×24服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认真做好系统设计、开发、运维工作。
	　

	3.2
	（2）周一到周五正常工作日15分钟响应，法定节假日和周末提供值班人员30分响应。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响应或找不到工程师的情况，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3.3
	（3）如遇紧急情况的，供应商应立即作出响应并指派工程技术人员处理，远程不能处理的，应立即赶往现场处理。
	　

	3.4
	（4）系统需求：认真对待医院提出的需求建议，结合医院实际情况，能明确提出该需求修改后可能导致的各种情况，如果是合理的需求，由双方共同评估工作量，确定耗时，在给定的时间内处理完成，无正当理由超期的，超过1天扣1分。双方共同约定工作量不超过30工作日/人的，免费处理，超过的，供应商承诺以优惠价提供给医院，双方签订合同后实施。现有系统或现有流程中已包含生产数据，仅制作统计报表的，不计算为需求。
	　

	3.5
	（5）统计报表：根据医院管理需求，可以从现有系统或现有流程中提取数据的，免费提供统计报表。如现有系统或现有流程中提取不到数据的，参照上一条执行。
	　

	3.6
	（6）测试：所有程序更新升级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后方可发布，未经测试或医院许可，私自发布更新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3.7
	（7）发布：发布前必须做好备份工作，出现问题及时回滚，因未进行备份导致不能恢复，从而导致医院业务不能正常运行的，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3.8
	（8）严禁供应商运维人员未经医院许可私自修改医院后台数据库，经核实，发生1次扣10分。
	　

	3.9
	（9）严禁供应商运维人员未经医院书面许可私自泄露医院数据给其他第三方，经核实，发生1次扣10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10
	（10）供应商工作人员端正工作态度、热心服务、耐心交流、不带情绪工作。医院工作人员多次发起咨询、询问、运维请求均得不到响应，如无正当理由打多个电话（3次以上）不接也不回电话，发多次（3次以上）消息不回复，此类问题定义为服务态度不端正，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3.11
	（11）系统出现问题时不推诿、不扯皮，不推卸责任，及时处理问题。经核实，发现推诿扯皮、推卸责任的，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3.12
	（12）认真学习医院相关管理规章和制度，不得违反医院相关管理规章和制度，如有违反，经核实，发生1次扣1分。
	　

	序号
	考核内容
	备注

	3.13
	（13）支持配合好医院电子病历评级、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智慧医院等级测评的准备、数据填报、材料上报、现场评审、技术支持等相关工作。
	　

	3.14
	（14）未尽考核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考核协议。
	　

	4
	4. 由全院所有使用信息系统的科室和人员对供应商进行考核，每天默认得1分，未满足本考核细则（含后续补充条款）或合同约定中任意一条的，每一项一次扣1分，同一件事在同一天内扣分一次，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天数内可以多次扣分，可扣至负分，月底由各使用科室将扣分情况书面通知信息管理股，扣分时需注明扣分具体事宜，要求有时间、地点、人员、简要说明四个要素，要具有说服力。
	　

	5
	5. 供应商年度考核不能达到70分以上（含70分），医院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运维人员，供应商必须配合，连续更换2次（不含2次）运维人员依旧不能超过70分，医院有权重新选择其他运维厂家，供应商必须配合提供源代码、数据库结构、用户名、密码等所有一切运维所需的资料、文档等，供应商承诺对此条款没有版权纠纷。
	　

	6
	6. 付款时由信息管理股换算成百分制后交财务股按比例进行支付，支付比例如下：

1、年度考核分数95分以上（含95分），支付比例为100%


2、年度考核分数90分至94分（含94分），支付比例为95%


3、年度考核分数85分至89分（含89分），支付比例为90%


4、年度考核分数80分至84分（含84分），支付比例为85%


5、年度考核分数75分至79分（含79分），支付比例为80%


6、年度考核分数70分至74分（含74分），支付比例为75%


7、年度考核分数65分至69分（含69分），支付比例为70%


8、年度考核分数60分至64分（含64分），支付比例为65%


9、年度考核分数59分以下（含59分），支付比例为60%

	　


	甲方（盖章）：台山市中医院
	乙方（盖章）：XXX公司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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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页 共6页


